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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7人，全部为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126,180股，占回购注销前股份总数的 0.025%。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注销手续。
一、2018年限制性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实施情况
1、2018年 4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 4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8年 4月 11日至 2018年 4月 23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网进行了公示，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8年 4月 24日，公司监事会披露
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8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 2018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8年 5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18年 6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人数合计 227人，公司本次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3,926,000股。

7、2019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9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9、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0、2019年 6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 218 人， 解除限售的股数
5,344,928股，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年 6月 20日。

11、2019年 6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公司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人数合计 13人，公司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13,600股。

12、2019年 6月 18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3、2019 年 9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对于原激励对象王
娟、魏小斌、陈勇志、林卓、段龙波、俞贵君、张建强、胡文星、黄雪城等 9 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进行了回购注销，对激励对象陈乐因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C），回购其第一期不能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560,812股。

14、2019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5、2019年 11月 8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6、2019年 12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对章启武、程思燕、谢
胡涛、赵星、刘芳新、梁峰、李霞、潘琼、朱可歆等 9 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857,520股进行了回购注销。

17、2020年 5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8、2020年 6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19、2020年 6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204人，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总数量为 3,654,042股，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0.71%。 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22日。

20、2020年 10月 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回购注销 29 名激励
对象限制性股票合计 592,468股。

21、2021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2021年 6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期及预留授
予第二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191人，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总数量为 3,348,126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0.65%，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21日。

23、2021年 6月 22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24、2021 年 10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对于原激励对象黄
文辉、 王炜江等 11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10,770 股进行了回购注销， 对刘进

祥、毕双、尹立明、侯海军 4名激励对象因考核未达标而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1,994 股回购注销；对
于黄菊保、 邓淑珍 2名激励对象因担任公司监事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2,760 股进行回购
注销。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55,524股。

25、2022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6、2022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1、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董事会

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公司按
本激励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激励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的除外。

2、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三
期解除限售，在限售期内满足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 解除限售安排及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19年度净利润相比 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0.0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0年度净利润相比 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0.0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1年度净利润相比 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30.00%。

注： 以上净利润指标以不做激励成本的净利润的减项计算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二）回购注销的数量及价格
2021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员

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议案》，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相关规定， 将 2018 年限制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7.62 元/股，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5.99元/股。

因公司在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前，已按照 5.99 元/股价格，对未能解除限售的预留激励对象进行
了回购，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因此本次回购价格为 5.99元/股。

鉴于原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安建超、张国华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董事会决定对上述 2 人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0,23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5.99元/股。

鉴于公司 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7,450,291.65元，未能达到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董事会决定对侯海
军、王剑芳、郭振、邓荣荣、熊文保 5 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85,95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5.99元/股加银行存款利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7 人，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126,180 股，占回购注销前股份总
数的 0.025%。

（三）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回购总金额为 797,820.56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验资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7月 5 日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2）第 520006 号《验资

报告》，对公司截至 2022年 7月 5日减少股本的情况发表审验意见如下：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2,430,404.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512,430,404.00 元。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境

内自然人持股 48,076,897.00 元 ， 占原注册资本的 9.38% ； 无限售条件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464,353,507.00元，占原注册资本的 90.62%。 根据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 126,180.00元，其中减少境内自然人持股 126,180.00股。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2年 7
月 5日止，公司已回购股份 126,180.00股，回购价格 5.99元/股，合计回购资金总额 797,820.56元。 本次减少
股本人民币壹拾贰万陆仟壹佰捌拾元整。

公司本次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2,430,404.00 元，股本人民币 512,430,404.00 元，已经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审验，并于 2021年 9 月 6 日出具中兴华验字（2021）第 520006 号验资
报告。 截至 2022年 7月 5日止，变更后注册资本人民币 512,304,224.00元，股本人民币 512,304,224.00 元。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8,076,897 9.38% -126,180 47,950,717 9.36%

高管锁定股 47,950,717 9.36% 0 47,950,717 9.36%

股权激励限售股 126,180 0.02% -126,180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64,353,507 90.62% 0 464,353,507 90.64%

三、股份总数 512,430,404 100% -126,180 512,304,224 100%

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

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努力为广大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2-088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 GDR 对应的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上市暨股份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超额配售权行使前，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本次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数量为 28,184,100 份，其中每份 GDR 代表 10 股本公司 A 股股票，相
应新增基础证券 A股股票数量为 281,841,000股。

2、超额配售权行使前，本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所对应的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上市后，本公司总股
本变更为 5,065,363,257股。

3、GDR发行价格：每份 12.28美元； GDR证券全称：GEM Co., Ltd. ；GDR代码：GEM。
4、 本次新增基础证券 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预计为 2022年 7月 28日（如无特别说

明，本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间）。
5、本次发行的 GDR在瑞士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预计为 2022年 7月 28日（中欧夏令时间）。
6、本次发行的 GDR兑回限制期预计为自 2022 年 7 月 28 日（中欧夏令时间）至 2022 年 11 月 24 日（中

欧标准时间）（以下简称“兑回限制期”）。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拟于 2022年 7月 28日（中欧夏令时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上市”或“本次发行”）。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4 月 29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

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2022年 5月 16日，本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2. 本次发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本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具体可参阅

本公司于 2022年 6月 27日刊发的《关于发行 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7）。

本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瑞士交易所监管局（SIX Exchange Regulation AG，下同）的批准，具体可参
阅本公司于 2022年 7月 21日刊发的《关于发行 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瑞士交易所监管局附
条件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取得了瑞士交易所监管局招股书办公室
（Prospectus Office）的批准，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 2022年 7 月 25 日刊发的《关于发行 GDR 价格区间确定及
招股说明书获得瑞士交易所监管局批准并刊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3）。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 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数量
在下述超额配售权行使之前，本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数量为 28,184,100 份，其中每份 GDR 代表 10 股

本公司 A股股票，合计代表 281,841,000股本公司 A股股票。
根据本次发行的超额配售权安排， 独家全球协调人及稳定价格操作人可以通过共同行使超额配售权

要求本公司额外发行不超过 2,818,400份 GDR。 假设超额配售权悉数行使，本次发行的 GDR所代表的基础
证券为 310,025,000 股本公司 A 股股票（包括因行使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本公司 A 股股
票）。

2. 本次发行的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公司根据国际市场发行情况并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价格为每份 GDR12.28 美

元。
3.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3.46亿美元（超额配售权行使前）。
4. 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CLSA Limited（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 担任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BNP

PARIBAS（法国巴黎银行）和 Helvetische Bank AG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
（四）本次发行的 GDR的上市时间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 GDR预计于 2022年 7月 28日（中欧夏令时间）开始正式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本次发行的 GDR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制
本次发行的 GDR在兑回限制期内不得转换为 A股股票。 本次发行的 GDR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制，

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2）。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及前 10名股东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4,783,522,257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超额配售权行使前，本公司的总股

本变更为 5,065,363,257股。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432,840,263 9.05%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1,230,434 3.58%

3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99,476,439 2.08%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36,550,700 0.76%

5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6,723,555 0.56%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2,873,358 0.48%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2,700,667 0.47%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 21,684,238 0.45%

9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21,405,889 0.45%
10 王爱军 21,131,000 0.44%
合计 876,616,543 18.33%

注：1、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股）的登记股东名册排列。
3、上述表格中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合计与各分项之和不等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超额配售权行使前（截至 2022年 7月 26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432,840,263 8.55%

2 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281,841,000 5.56%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5,849,645 3.47%

4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60,446,528 1.19%

5 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57,263,770 1.13%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211,071 0.58%

7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6,723,555 0.53%

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26,613,900 0.53%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26,418,200 0.52%

10 王爱军 25,329,600 0.50%

合计 1,142,537,532 22.56%

注：1、截至 2022年 7月 26日，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 股）的登记股东名册排

列。
3、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为本公司 GDR存托人，GDR对应的基础证券 A股股票依法登记在其名

下；本公司本次发行及未来可能因超额配售权行使而发行的 GDR在兑回限制期内不得转换为 A股股票。
三、 本次发行 GDR对应新增基础证券 A股股票上市及股本结构变动
（一）本次新增基础证券 A股股票上市情况
超额配售权行使前，本次发行 GDR对应的境内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并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取得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持有人为本
公司 GDR存托人 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本次新增基础证券 A股股票上市数量为 281,841,000股（超
额配售权行使前），将于 2022年 7月 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新增基础证券 A股股票上市后本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5,065,363,257股。

（二）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超额配售权行使前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A 股 4,783,522,257 100% 5,065,363,257 100%

非 GDR 对应的 A 股 4,783,522,257 100% 4,783,522,257 94.44%

GDR 对应的 A 股 - - 281,841,000 5.56%

合计 4,783,522,257 100% 5,065,363,257 100%

四、 投资者注意事项
鉴于本次发行的 GDR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因此，本公告仅为境内

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
或认购本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本公司本次发行及未来可能因超额配售权行使而发行的 GDR 在兑回限制
期内不得转换为 A股股票。 兑回限制期满后，GDR可以兑回为 A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可以兑
回的 GDR对应的 A股数量上限为 310,025,000股，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
致 GDR增加或者减少的，对应的 A股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本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包括另行公告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权的行使情况及相应股
本变动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GDR基础股票上市申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材料。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1256 证券简称：华融化学 公告编号：2022-041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2年 7 月 27 日，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
编号：2022-034），经事后核查发现，该摘要中部分内容需更正，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变动幅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9 0.1384 -4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9 0.1384 -4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5% 8.62% -3.27%

更正后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变动幅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2 0.1384 -46.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2 0.1384 -46.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 8.62% -3.32%

除上述更正外，其他内容不变。 对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7 日

证券代码：301256 证券简称：华融化学 公告编号：2022-042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融化学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炜 唐燕婕

电话 028-86238215 028-86238215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九尺镇林杨路 166号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九尺镇林杨路 166号

电子信箱 hrhg.db@newhope.cn hrhg.db@newhope.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36,620,098.50 316,642,018.14 3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620,975.69 49,826,728.01 -2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26,322,603.75 43,028,079.88 -38.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014,522.82 -79,294,439.85 -3.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2 0.1384 -46.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2 0.1384 -46.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8.62% -3.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849,566,837.39 784,090,343.65 13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1,517,001.06 654,069,040.90 143.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0,8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希望化
工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1.63% 343,800,000 343,800,000

宁波新融
化学科技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8% 16,200,000 16,200,000

赵启程 境内自然
人 0.19% 917,100 0

赵海光 境内自然
人 0.11% 548,000 0

朱天闻 境内自然
人 0.11% 539,739 0

中国国际
金融香港
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FT

境外法人 0.10% 497,993 0

中国国际
金融香港
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 －
CICCFT8
（R）

境外法人 0.10% 468,491 0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09% 451,519 0

中国国际
金融香港
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 －
CICCFT9
（QFII）

境外法人 0.09% 416,071 0

王秀青 境内自然
人 0.08% 387,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新融的直接合伙人邵军为新希望化工董事长、总裁，李红顺为新希望化工董事，王宁、汪润年为新希望
化工的高级管理人员，其间接合伙人李建雄为新希望化工董事。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内，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境内自然人股东赵启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 917,1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2747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2-062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近期收到与收益相关的各类政府补助合计 12,435,734.87元，收到与资产相关的各类政府补助合计 8,350,000.00元。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及子公司自最近一次披露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至今收到的相关政府补助情况公告如下：

获得补助的主体 补助项目/ 原因 发放主体 补助金额（单位：元） 补助到账时间 补助类型 会计处理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224,712.66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点实验室绩效评估后补助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80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18,755.77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999.46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江苏航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1,862.19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293,560.09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埃斯顿（广东）机器人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税务局 854.14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151,939.61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市装备投入普惠性奖补资金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659,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南京埃斯顿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745.25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南京市雨花台区税务局 30,528.49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克里得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389.8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机器人外接型安全装置项目补助 北京市工信局 350,000.00 2022年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递延收益

南京埃斯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1,025,329.18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595,077.78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1,440,177.32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规上工业企业送稳产奖励资金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10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南京埃斯顿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规上工业企业送稳产奖励资金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10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294,900.81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江宁区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 南京市江宁区财政局 584,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南京埃斯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1,167,054.8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江宁区纾困八条运费补贴项目专项资金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64,987.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2021年度省双创计划项目资金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15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江宁区纾困八条运费补贴项目专项资金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8,322.5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608,847.05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1,621,958.27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企申报补助资金 中国（南京）软件谷管理委员会 7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人才引进专项资金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5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国家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8,000,000.00 2022年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递延收益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777,390.33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埃斯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高企认定奖励 中国（南京）软件谷管理委员会 10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埃斯顿（湖北）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国家金库荆门市掇刀区支库 1,111.86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埃斯顿（湖北）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返还 荆门市掇刀区财政局 26,438.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埃斯顿（湖北）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省级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奖励资金 荆门市掇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30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埃斯顿（广东）机器人有限公司 制造业小型微利企业社保缴费补贴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411.76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南京鼎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25,398.23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鼎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55,568.28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鼎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107,787.66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鼎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116,542.4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南京鼎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南京国税 4,238.31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艾玛意自动化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4,372.55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卡尔克鲁斯机器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1,913.47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扬州曙光光电自控有限责任公司 2020,2021年企业扶持资金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10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扬州曙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扬州国税 7,964.6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扬州曙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扬州国税 107,787.56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扬州曙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扬州国税 20,176.98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扬州曙光光电自控有限责任公司 稳岗补贴返还 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68,72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扬州曙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扬州国税 210,619.36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扬州曙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返还 邗江区就业代发户 5,478.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上海普莱克斯自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返还 上海松江区税务局 15,767.85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上海普莱克斯自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超比例奖励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12,045.5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上海普莱克斯自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扶持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中山街道办事
处 26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上海普莱克斯自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先进企业奖 上海施惠特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 2022年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合计 20,785,734.87

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 12,435,734.87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0.19%；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 8,350,000.00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 0.32%，以上均系现金形式的政府补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上述政府

补助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总额人民币 8,350,000.00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总额人民币 12,435,734.87元。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

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
收入。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计增加公司 2022年度利润总额 12,435,734.87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2年度财务数据产生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相关补助的政府文件及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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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7月 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2年 7月 26日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

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三期股权激励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
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杨继桐、戴金涛等 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1名激励对象身故已不符合激励条件，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公司对上述 8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161,760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